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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2900 号

申请人：申小杭，女，汉族，1978 年 2 月 28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博罗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玮玮，女，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州骏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南洲路 178 号 413。

法定代表人：卢楚旋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广州迪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，住址：

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 178 号 410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玮宁。

第三被申请人：广东省鼎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址：广

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 17 号自编之二 A134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黎文俊。

第四被申请人：广州神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住址：广州

市海珠区南洲路 178 号 309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黎文彬。

四位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：徐艳丽，女，北京德和

衡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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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申小杭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骏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为“骏宝公司”）、第二被申请人广州迪吉人力资源

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迪吉公司”）、第三被申请人广东

省鼎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鼎承公司”）、第四被

申请人广州神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神鹰公司”）

关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申小杭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玮玮和四位被申请人的共

同委托代理人徐艳丽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3 年 6

月 14 日、2023 年 6 月 20 日向本委申请变更、增加仲裁请求，

共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四位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违法

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47124.35 元；二、四位被申请人共同支

付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 8 日至 2022 年 6 月 12 日的产假工资差

额 36732 元；三、四位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 月 1

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提成 2285 元；四、四位被申请人共同

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、2022 年

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23 日每周工作超过 40 小时的加班工

资 24499.3 元；五、四位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2 月

12 日、2023 年 2 月 26 日、2023 年 3 月 12 日的周日加班工资

2570.42 元；六、四位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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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日、2022 年 12 月 25 日、2023 年 1 月 2 日、2023 年 1 月 8

日的加班工资 3427 元；七、四位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24 日的工资 8996.47 元。

骏宝公司辩称：不同意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，我单位与

申请人已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合法终止劳动关系，我单位不应

作为本案的被申请人，我单位无需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承担任

何法律责任。首先，我单位与申请人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

2021 年 9 月 30 日存在劳动关系，我单位已足额发放申请人的

工资，不存在任何拖欠劳动报酬的情形，也不存在非法解除劳

动合同的情形，我单位不应对申请人承担支付劳动报酬、经济

赔偿等任何法律责任。其次，申请人从我单位处离职后，与其

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，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其双方履行劳动合

同的情况与我单位无关，相关事实情况由仲裁委依法查明。最

后，我单位作为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，与本案另外三个被申请

人不存在关联性，不应对其他公司的债务承担带法律责任。综

上，申请人对我单位的申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依法驳

回申请人对我单位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迪吉公司辩称：我单位不同意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，理

由如下：一、我单位不存在非法解除与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的

情形，相反是申请人请假之后拒不返岗，并在休假期间提起本

案仲裁，申请人试图颠倒是非以获取所谓的“赔偿”。申请人自

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入职我单位，其主要工作是财税相关业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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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因其原所在部门业绩不断下滑，连续多月未能完成业绩指标，

导致其原所在部门于 2023 年 2 月解散，相关业务除完成收尾工

作外，不再继续进行，申请人也开始接手其他工作，但申请人

在原有的财税业务已停止多月后，仍在其朋友圈发布业务广告，

导致公司领导误会其存在违反公司规定，私下接单的行为，后

经沟通、了解情况，我单位已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向申请人送

达《通知》，告知不再追究此事，申请人也明确回复“好”，5

月 18 日申请人也正常返岗，并在 5 月 18 日提出 5 月 19 日至 5

月 24 日的休假申请，但申请人却在休完假后拒绝返岗，并在休

假期间（5 月 24 日）对我单位及其他被申请人提起了本案仲裁，

声称是我单位非法辞退，索要所谓的“赔偿”，以试图达到其获

取金钱利益的目的。二、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，

申请人的工资因其实际出勤情况而有所不同，并非每月固定。

根据转账记录可以计算出，申请人在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4

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 7514.43 元，而非申请人自行主张的九

千多元。三、申请人已按相关规定享受足额的产假、奖励假，

且我单位在申请人休假期间已向申请人支付工资，并已将生育

津贴差额部分返还给申请人。申请人于2021年 12月 18日顺产，

我单位为照顾申请人，同意申请人自 2021 年 12 月 8 日在家办

公，该期间正常发放工资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顺产之

日才开始计算产假日期，足额享受了 98 天产假和 80 天奖励假，

该期间我单位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向申请人发放基本工资、购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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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保，并于领取生育津贴后向申请人返还了生育津贴差额

8491.39 元，我单位已向申请人足额支付产假期间工资。四、

我单位对申请人主张的业务提成金额 2285 元没有异议，但该提

成未达发放标准。申请人的业务提成来源于其原财税业务，该

业务包括协助客户办理工商登记、注销等流程，也包括协助客

户完成月度、季度、年度的财税报表登记及申报纳税工作。业

务提成相关业务所属合同约定服务事项已全部完成，方达到提

成发放条件。由于该部分提成金额所属业务尚未完成，故尚未

达到发放条件。五、自申请人入职我单位起实行大小周休息制

度，我单位的新规章制度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才发布，2023 年

4 月 1 日起实施，申请人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每周实际上班时

间并未超过《劳动法》规定的每周 44 小时，申请人所主张的加

班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入

职我单位起就实行大小周休息制度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 41.25

小时，并未超过《劳动法》平均每周不超过 44 小时的规定，申

请人所主张的员工手册为 2023 年 3 月 31 日发布，自 2023 年 4

月 1 日起实施，而申请人在员工手册实施后的 4 月和 5 月实际

上班时间并没有超过每周 44 小时，甚至未超过每周 40 小时，

申请人所主张的加班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六、2023 年 2 月

12 日、2023 年 2 月 26 日、2023 年 3 月 12 日、2022 年 12 月

18 日、2022 年 12 月 25 日、2023 年 1 月 2 日、2023 年 1 月 8

日已调休，符合劳动法的规定，无需支付加班工资。我单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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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用人单位，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，对个别休息日进行

调整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管理权，该些日期并非法定节假日，

申请人已就该些日期的工作进行补休，我单位的做法符合《劳

动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无需向申请人支付加班工资。七、申请人

在2023年 5月实际出勤仅9天，其主张的工资数额与事实不符。

综上，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依法应当予

以驳回。

鼎承公司辩称：我单位不同意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，我

单位与申请人从未建立过劳动关系，我单位无需对申请人承担

任何法律责任，也不应对其他任何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首先，我单位从未与申请人建立过劳动关系，我单位对申请人

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方面的义务。其次，申请人与其他公司之

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履行情况与我单位无关，相关事实情况由仲

裁委依法查明。最后，我单位作为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，与本

案另外三位被申请人不存在关联性，不应对其他公司的债务承

担连带法律责任。综上，申请人对我单位的申请毫无事实和法

律依据，依法应驳回申请人对我单位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神鹰公司辩称：我单位不同意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，我

单位与申请人从未建立过劳动关系，我单位无需对申请人承担

任何法律责任，也不应对其他任何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首先，我单位从未与申请人建立过劳动关系，我单位对申请人

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方面的义务。其次，申请人与其他公司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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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履行情况与我单位无关，相关事实情况由仲

裁委依法查明。最后，我单位作为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，与本

案另外三位被申请人不存在关联性，不应对其他公司的债务承

担连带法律责任。综上，申请人对我单位的申请毫无事实和法

律依据，依法应驳回申请人对我单位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0 年 12 月 21

日入职骏宝公司，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2021 年 10 月 1 日

在骏宝公司的安排下与迪吉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。申请人举证

了两份劳动合同，该两劳动合同反映出申请人于 2020 年 12 月

21日与骏宝公司签订了期限从 2020 年 12月 21日至 2023年 12

月 30 日的劳动合同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与迪吉公司签

订了期限从 2021 年 10月 1日至 2024 年 9月 30日的劳动合同。

骏宝公司、迪吉公司对申请人上述主张予以确认，并确认上述

证据的真实性。本委认为，判断双方当事人是否建立劳动关系

的一个重要特征系双方是否就此达成合意，而签订书面劳动合

同属于双方就建立劳动关系达成合意的一种体现。本案双方当

事人对于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不持异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条的规定，由此可以认定申请人与骏宝公

司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存在劳动关系，申

请人与迪吉公司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建立劳动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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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共同承担支付责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四位被申请

人存在混同用工，日常工作中所发通知、文件存在有四位被申

请人的名称，故四位被申请人应对其仲裁请求承担共同支付责

任。四位被申请人则主张各公司均为合法注册成立的独立主体，

不存在混同用工，不应对申请人与其他公司之间发生的争议承

担责任。鼎承公司与神鹰公司还主张其单位与申请人均没有建

立过劳动关系，其单位不应对申请人的主张承担支付责任。另

查，申请人举证的证据中部分显示有鼎承集团、神鹰集团的字

样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存续情况已在上文论述。现

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中虽有鼎承集团、神鹰集团字样，但日常经

营管理中，为方便管理或彰显特征，同一集团旗下的公司适用

相同制度、相同通知、相同系统或以统一名称发出文件的情况

并不鲜见，此并不代表同一集团下的公司之间即存在混同用工。

其次，申请人主张四被申请人混同用工，但除上述证据外，申

请人未有其他证据证明鼎承公司、神鹰公司有对其进行日常用

工管理，故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综上，本委对

申请人关于四位被申请人存在混同用工，并据此要求四位被申

请人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。申请人具体应获得支

持的仲裁请求应由对应时间段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予

以承担。

三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、骏宝公司、迪吉公司

确认如下事实：申请人月工资为 5000 元，自 2021 年 3 月起调



- 9 -

整为 8000 元+提成，从 2021 年 4 月起调整为 9000 元+提成；申

请人在 2023 年 5 月实行每周工作 6 天的工时制度，申请人在

2023 年 5 月 1 日休法定节假日，5 月 2 日调休，5 月 3 日至 5

月 6 日、5 月 13 日、5 月 17 日休育儿假，5 月 7 日、5 月 14 日

周末休息，5 月 19 日、5 月 20 日、5 月 22 日、5 月 23 日休年

休假，5 月 24 日休事假，其余时间正常出勤；自 2023 年 5 月

25 日起申请人未再上班；迪吉公司未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

份的工资；迪吉公司有为申请人缴纳 2023 年 5 月份的社会保险

费，个人缴费金额为 485.52 元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自 2021 年

10 月 1 日起与迪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，期间产生的劳动关系权

利义务应由迪吉公司承担。迪吉公司与申请人对申请人 2023 年

5 月份的工时制度、出勤、工资标准不持异议，现迪吉公司未

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份的工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法》第五十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，《广东省

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条及参照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<广东省人口

与计划生育条例>相关假期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第五条的规

定，迪吉公司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24

日的工资6094.31元[9000元-9000元÷（21.75天+4天×200%）

×（6 天+1 天×200%）-485.52 元]。

四、关于平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

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实行双休，其余时间实



- 10 -

行单休，每天工作时间为 9 时至 18 时，中午休息 1.5 小时，由

此计算其每周总工时比劳动合同约定的超出 5 小时，迪吉公司

应支付其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。迪吉公司、骏宝公司则主

张申请人在2021年 7月1日至2022年 9月30日实行双休，2023

年 3 月前实行大小周工作制，从 2023 年 4 月起实行单休，申请

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并不超过法定的 44 小时，申请人不存在平日

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。另查，申请人与骏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

同约定申请人的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，每周正常工作不超过

40 小时，至少休息一天，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（计算加班

工资基数）为 2100 元/月，并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及集

体合同约定的标准；申请人与迪吉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申

请人的工作时间为标准工时制，每周至少休息一天，正常工作

时间的工资标准（计算加班工资基数）为 2100 元/月，并不得

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及集体合同约定的标准。本委认为，首

先，如前所述，申请人与骏宝公司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1

年 9 月 30 日存在劳动关系，故申请人要求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

前的劳动关系权利义务应由骏宝公司承担，申请人要求迪吉公

司承担该期间的权利义务缺乏依据。另外，申请人与骏宝公司

的劳动关系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结束，结合申请人申请仲裁的

时间，在目前未有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况下，

申请人关于 2020 年 12月 21日至 2021 年 6月 30日加班工资的

请求，已超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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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条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，故本委对申请人该部分请求不予支

持。其次，申请人自与迪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起即按该公司规

定的时间上班，迪吉公司按其出勤支付劳动报酬，而从履行情

况来看，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存在较大出入，申请人从未对此

提出过异议或向有关部门寻求处理，证明申请人认可实际履行

的工时制度及工资标准，故申请人的工时制度及劳动报酬标准

应以实际履行为准。最后，据查明，申请人的工时制度进行过

调整，但在特定时间段内，申请人系实行工作时间及劳动报酬

相对固定的用工模式，即“双固定”用工模式，而申请人每月

的工资收入并不低于以同期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折算的

工资总额，鉴此，本委认为申请人每月工资已包含全部工作时

间内的标准工资和加班工资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平日延

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五、关于休息日（周日）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迪吉

公司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，将 2022 年 12 月 18 日、2022 年

12 月 25 日、2023 年 1 月 2 日、2023 年 1 月 8 日、2023 年 2 月

12 日、2023 年 2 月 26 日、2023 年 3 月 12 日的周日休息安排

在当年春节提前休假，以致其之后存在一段时间没有周末休息

或连续上班的情形，迪吉公司应支付其休息日加班。迪吉公司

则主张其单位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，有权对个别休息日

进行调整，上述日期并非法定节假日，其单位已对申请人进行

补休。另查，申请人有收到关于上述时间补班、补休的书面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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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申请人确认上述时间的上班已进行补休。本委认为，迪吉

公司安排申请人部分休息日上班，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，

申请人按迪吉公司的安排上班，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，表明申

请人接受并认可迪吉公司的安排。其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休息日

加班工资的前提为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息日加班又不能安排

其补休。本案中，申请人确认其上述时间的加班已进行补休，

故其已不满足迪吉公司需支付其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前提，

故此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迪吉公司支付其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

求不予支持。

六、关于提成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与迪吉公司对于申请人

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的业务提成金额为2285

元不持异议。迪吉公司主张业务提成需相关业务所属合同约定

服务事项已全部完成，方达到发放条件，而申请人本案请求的

提成金额所属业务尚未完成，故不符合可发放提成的条件。申

请人则主张其本案的提成已全部达到发放条件，该些业务只需

客户付款即完成，不存在退款，服务已完成。本委认为，提成

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，应按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或认可的规章制

度予以核算，迪吉公司作为薪酬制度的设定方及业务数据、进

度资料持有者，其单位在举证提成计发标准、条件及相关业务

完成情况方面享有绝对优势，然而迪吉公司在本案中一方面未

提供双方关于提成约定的标准、条件、制度，以致未能厘清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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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约定的提成计发条件，另一方面迪吉公司没有举证有关业务

数据，无法反映申请人的业务进展情况，基于前述两点理由，

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迪吉公司应

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综上，迪吉公司不发放申请人提成

的抗辩理由不成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

的规定，迪吉公司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3

月 31 日提成 2285 元。

七、关于产假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在 2021 年 12 月 8

日至 2022 年 6 月 12 日休产假及奖励假，迪吉公司仅按 2300 元

的标准支付产假、奖励假的工资，在扣除“五险一金”后，迪

吉公司已支付产假工资 11325.19 元，之后补发了生育津贴

8491.39 元，其收到产假及奖励假工资共计 19816.58 元，迪吉

公司应按其月工资 9000 元予以补发差额。申请人举证了通知及

工资发放表予以证明其上述主张。其中通知载明申请人被通知

自 2021 年 12 月 8 日开始回家待产，在不影响本人休息的情况

下，可家中线上办公；工资发放表载明 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

12 月 31 日公司实发薪资 1000 元、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

公司实发薪资 1793.22 元/月，2022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3 日的

工资1359.09元，生育津贴19816.58元，公司实发薪资11325.19

元，补回津贴 8491.39 元。迪吉公司对申请人前述证据不予认

可，并主张申请人在 2021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月 17 日为居家办

公，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2 年 6 月 13 日为产假，其单位已



- 14 -

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工资 6086.95 元、2022 年 1 月至 2022

年 5 月工资 1793.22 元/月、2022 年 6 月工资 5295.5 元，该期

间有为申请人正常缴纳社会保险，之后向申请人补发了生育津

贴 8491.39 元，其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产假期间的工资。申

请人称其于 2022 年 6 月 12 日结束产假，2022 年 6 月 13 日休

年休假一天，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上班。另查，申请人于 2021

年 12 月 18 日顺产一孩。本委认为，第一，双方对于申请人的

产假、奖励假期间有争议，结合查明及当事人举证可知，申请

人据以主张产假工资差额的工资发放表载明的产假期间与迪吉

公司主张产假期间相吻合，另外，结合申请人的生产情况，根

据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

育条例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依法享有产假 98 天和奖励假

80 天共计 178 天，经计算 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2 年 6 月 13

日恰为 178 天，与申请人依法应享受的假期吻合。基于上述理

由，本委采纳迪吉公司主张的产假（含奖励假）期间。第二，

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四十八

条的规定，迪吉公司应举证证明申请人产假、奖励假的工资明

细，现迪吉公司未就此举证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

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的产假工资支付标准。综上，根据《女职

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

第三十条，《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》第十七条，《广东省实

施<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>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迪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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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2月 18日至 2022 年 6月 12 日的产假

（含奖励假）工资差额 30703.61 元[（9000 元×0.45 个月+9000

元×5 个月+9000 元×0.4 个月）-（2300 元×0.45 个月+2300

元×5 个月+2300 元×0.4 个月）-8491.39 元]。对申请人要求

其他时间产假工资的请求，本委则不予支持。

八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迪吉公司在 2023 年 5 月

9 日发现其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，认为其存在做私单的行为，

通知其次日办理离职手续，并且已告知人事人员该事件，后人

事人员与申请人进行赔偿方案的沟通，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，

申请人于2023年5月18日办理最后交接手续，当天申请了2023

年 5 月 19 日至 5 月 24 日休年休假，5 月 19 日迪吉公司将申请

人移出系统、工作群，迪吉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。申请人

举证了微信聊天记录、录音及文字内容、交接清单；其中申请

人与微信用户“董事长-彭某某”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“董事长

-彭某某”于 2023 年 5 月 9 日晚上向申请人发出了一截图，并

发出“你怎么还在做业绩？”“自己收私单”的内容，申请人回

复“一个老师开事务所的，知道我以前做这个，租我朋友圈”，

之后“董事长-彭某某”发出“那你就是做私单”“明天去人事

离职”，申请人回复“好”，2023 年 5 月 10 日上午，“董事长-

彭某某”向申请人发出“你去找人事吧，我跟陈总说了”并引

用了上述“明天去人事离职”的内容；另一组微信聊天记录的

内容为申请人与“印心人事-李某某”的沟通内容，显示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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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对方为何还未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份的工资，“印心人事-

李某某”回复“5 月份的工资是还没有给你发，你在 5 月 18 日

填写了离职申请表，离职时间是 5 月 24 日，离职的流程还没有

走完，负责办理离职的同事凭完整资料进行核算薪资，因你手

续不完善，所以无法给你结算，6 月 12 日有给你发了通知要求

你回来把手续办理完整的”等内容；录音文字内容显示申请人

与彭某某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的沟通，主要为申请人询问彭某

某其让申请人办理离职，工作交接及赔偿事宜与何人沟通，彭

某某告知申请人工作交接给财务人员，赔偿与人事人员谈；另

一则录音文字内容显示申请人与李某某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的

沟通，主要为申请人告知李某某，彭某某已将其辞职，属于非

法解除，依法应支付 2N 赔偿等，李某某回复希望双方能好聚好

散，申请人提出的方案其会反馈给公司；交接清单显示申请人

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、5 月 18 日进行了工作交接。迪吉公

司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、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对交接清单

则以无原件为由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。迪吉公司主张，申请人

在原有业务停止多月后仍在其朋友圈发布业务广告，导致其单

位误会申请人存在违反公司规定、私自接单的行为，经沟通、

了解情况后，其单位已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向申请人送达《通

知》，告知申请人不再追究该事件，申请人回复“好”，此后申

请人正常返岗、休假，其单位不存在非法辞退申请人的行为，

其单位要求申请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，反而是申请人在假期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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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后拒不返岗。迪吉公司举证了聊天记录、通知、返岗通知书、

督促回岗通知书。其中聊天记录显示迪吉公司于 2023 年 5 月

17 日向申请人发送了通知，通知的主要内容为 5 月 9 日申请人

在朋友圈发布了非其单位的业务信息，彭总认定申请人存在对

外接私单的情况，经沟通了解申请人没有参与该业务过程，不

存在接私单的情况，除此之外，还可利用该业务信息间接维护

其单位原有客户的关系，打消客户的疑虑，该事已得到彭总谅

解，公司不再追究此事，希望申请人引以为戒，遵守公司规定

等，申请人回复“好”；另一份聊天记录显示迪吉公司于 2023

年 5月 31日告知申请人其 2023年 5月 25日理应回公司报到销

假，申请人回复“你们已经辞退我了”，对方提出“周一与你联

系，根据你回复，我再次与你说明：5 月 18 日那你将离职申请

表交过来我们部门的时候，我有和你说明，要走完流程：本人

填表，部门领导审批签名同意生效才过来我们部门的，而不是

你自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”，申请人回复“想说我旷工？不可能”

等；返岗通知书、督促回岗通知书显示迪吉公司先后于 2023 年

6 月 3 日、6 月 8 日催促申请人返岗。申请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

性予以确认，但称迪吉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9 日通知其办离职

手续，属于违法解除，其并不同意与迪吉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

同。另查，申请人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的实发工资

分别为8848.08元、8484.08元、8484.08元、8484.08元、6407.16

元、8522.18 元、8848.21 元、7764.88 元、8827.81 元、8514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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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；申请人 2022 年 7 月至 11 月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为 519.52 元

/月、12 月为 477.84 元、2023 年 1 月、2 月为 485.12 元/月、

2023 年 3 月至 4 月为 485.52 元/月。再查，申请人主张其 2022

年 6 月工资分两笔支付，分别为 4377.8 元和 3292.22 元，还有

提成 1902.73 元，迪吉公司则称申请人 2022 年 6 月的工资应为

1902.73 元和 3292.22 元，提成应为 4377.8 元。本委认为，用

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而言系履行过中最严厉的处

置方式，该权利的行使应当谨慎。另外，劳动合同解除权属于

形成权，只要一方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生效。本

案申请人主张迪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迪吉公司则主张其

单位不存在违法解除的行为。此争议的诱因系彭某某于 2023 年

5 月 9 日怀疑申请人存在接私单的行为，通知申请人办理离职。

由查明及证据可知，申请人自 2023 年 5 月 9 日起多次收到要求

其到人事处办离职手续的通知，人事人员亦与申请人进行沟通，

沟通期间人事人员对申请人提出其已被辞退的说法并不否认，

并与申请人沟通解除补偿方案，由此可以认定迪吉公司辞退申

请人的事实存在。迪吉公司虽解释称申请人接私单系误会，双

方已就此解释清楚，申请人亦如常上班、休假，但申请人已收

到迪吉公司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，迪吉公司行使的解

除权已生效，申请人亦举证交接清单证明已办理交接手续，虽

然申请人未提供原件核对，但一般情况下，交接清单由用人单

位掌握，申请人未有原件亦属正常情况，故申请人虽在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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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 9 日后仍有上班及休假，但其仅系完成解除劳动合同后的

工作交接工作及清结在职期间的假期，此情形并不能改变此前

迪吉公司行使的解除权。如迪吉公司自述，经查证有关申请人

接私单的事件属于误会，申请人并不存在该行为，即迪吉公司

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并不成立，故迪吉公司的解除决定缺

乏事实基础，属于违法解除。如上所述，申请人与迪吉公司签

订劳动合同系由骏宝公司安排，故此属于非因申请人原因从原

用人单位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，故申请人在骏宝公司的工作

年限应合并计算到迪吉公司处的工作年限。双方对于申请人

2022 年 6 月的提成有争议，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

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迪吉公司未举证证明申请人 2022

年 6 月的工资明细，迪吉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

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的提成金额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及参照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六

条的规定，迪吉公司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

45995.59元[（9000元+9000元+8848.08元+8484.08元+8484.08

元+8484.08 元+6407.16 元+8522.18 元+8848.21 元+7764.88 元

+8827.81 元 +8514.4 元 +519.52 元 /月×5 个月+477.84 元

+485.12元/月×2个月+485.52元/月×2个月+2285元+1902.73

元）÷12 个月×2.5 个月×2 倍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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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五十条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

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

七条，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第七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

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四十八条，《广东

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条，《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》

第十七条，《广东省实施<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>办法》第十

三条，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

于进一步做好<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>相关假期贯彻落实

工作的通知》第五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

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

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广州迪吉人力资源服务

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 1日至 2023 年 5 月 24

日的工资 6094.31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广州迪吉人力资源服务

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 月 1日至 2023 年 3 月 31

日提成 2285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广州迪吉人力资源服务

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2 年 6 月

12 日的产假（含奖励假）工资差额 30703.61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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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广州迪吉人力资源服务

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

45995.59 元；

五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

书 记 员 李政辉


